
甲 、 總 說 明  

中央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暨提升資源使用效率等需

要，歷年來依據相關法律及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，設置

各類特種基金，以辦理相關業務。上開特種基金分為營業基金、信託

基金、債務基金、作業基金、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等六類，

除營業基金及信託基金外，其餘通稱為非營業特種基金。  

95 年度（以下簡稱本年度）非營業特種基金列入中央政府總預算

附屬單位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及綜計表（非營業部分）綜計者，計有 95

單位，包括作業基金 74 單位、債務基金 1 單位、特別收入基金 19 單

位及資本計畫基金 1 單位。上開基金較上年度淨減少 2 單位，包括因

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43 條規定，增設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；

為統合及有效運用國家資源，促進國家發展、經濟轉型及國際合作，

將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金及行政院開發基金合併設置為行政院國家

發展基金；依基金檢討結果，裁撤業務單純，規模較小之文化建設基

金；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規定，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

於年度中屆期，本年度將辦理清理結束工作等，依預算編製方式，改

列附錄表達，基金增減互抵，如上數。  

此外，於 95 年 3 月 31 日完成結束整理工作之臺灣省臺北近郊衛

生下水道工程建設基金，暨依法設立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、勞工

退休基金、勞工退休基金（新制）、積欠工資墊償基金、資源回收管

理基金－信託基金部分、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例修正施行前退休撫

卹人員退休撫卹基金暨保險業務發展基金等 7 個信託基金，因其屬性

與一般正常營運之非營業特種基金不同，故均不予綜計，另於附錄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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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達。  

經依決算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，將本年度各非營業特種基金陳報

之半年結算報告，參照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（非營

業部分）之彙編方式，彙編成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年結算

報告及綜計表（非營業部分），隨同中央政府總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函

送審計部。茲按基金概況及半年結算概要等 2 項，分別說明如下：  

壹、基金概況：  

本年度半年結算報告列入綜計之非營業特種基金按作業基

金、債務基金、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等 4 類區分如下：  

一、作業基金共有 74 單位，包括：  

（一）行政院主管：計有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二）內政部主管：計有營建建設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三）國防部主管：計有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金、國軍官兵購

置住宅貸款基金及國軍老舊眷村改建基金等 3 單位。  

（四）財政部主管：計有地方建設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五）教育部主管：計有國立臺灣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政治大學

校務基金、國立清華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中興大學校務基

金、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交通大學校務基金、國

立中央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中山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中正

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陽明大

學校務基金、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暨南國際大學

校務基金、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嘉義大學校務基

金、國立高雄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東大學校務基金、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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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宜蘭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聯合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南

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彰化師

範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北

教育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

中教育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

花蓮教育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務基金、國

立臺灣藝術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南藝術大學校務基金、

國立空中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灣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

立臺北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務

基金、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高雄海洋科

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澎湖

科技大學校務基金、國立臺北護理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體

育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臺灣體育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臺北

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臺中技術學院校務基金、國

立勤益技術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高雄餐旅學院校務基金、

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務基金、國立金門技術學院校務

基金、國立臺中護理專科學校校務基金、國立臺南護理專

科學校校務基金、國立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校務基金、國立

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金、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

基金等 55 單位。  

（六）法務部主管：計有法務部監所作業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七）經濟部主管：計有經濟作業基金及水資源作業基金等 2 單

位。  

（八）交通部主管：計有交通作業基金 1 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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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：計有國軍退除役官兵安

置基金及榮民醫療作業基金等 2 單位。  

（十）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：計有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  

1 單位。  

（十一）農業委員會主管：計有農業作業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十二）衛生署主管：計有醫療藥品基金及管制藥品管理局製藥

工廠作業基金等 2 單位。  

（十三）人事行政局主管：計有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宅貸款基金 1

單位。  

（十四）國立故宮博物院主管：計有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 1 單

位。  

（十五）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：計有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 1 單

位。  

二、債務基金：計有財政部主管之中央政府債務基金 1 單位。  

三、特別收入基金共有 19 單位，包括：  

（一）行政院主管：計有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、離島建

設基金、醫療服務業開發基金及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

金等 4 單位。  

（二）內政部主管：計有社會福利基金及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  

2 單位。  

（三）教育部主管：計有學產基金 1 位。  

（四）經濟部主管：計有經濟特別收入基金及核能發電後端營運

基金 2 單位。  

（五）交通部主管：計有航港建設基金 1 單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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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原子能委員會主管：計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七）農業委員會主管：計有農業特別收入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八）勞工委員會主管：計有就業安定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九）衛生署主管：計有健康照護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十）環境保護署主管：計有環境保護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十一）大陸委員會主管：計有中華發展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十二）新聞局主管：計有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 1 單位。  

（十三）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：計有金融監督管理基金及行

政院金融重建基金 2 單位。  

四、資本計畫基金：計有國防部主管之國軍老舊營舍改建基金 1

單位。  

貳、半年結算概要：  

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年結算報告及綜計表

（非營業部分）中各類基金收支餘絀（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）

狀況及資產負債實況，分述如下：  

一、作業基金：  

（一）業務收支及餘絀：  

1.收入部分：  

（1）業務收入共列 1,370 億 2,220 萬 3,364.4 元，較分配預算

數 1,328 億 7,240 萬 8,172 元，計增加 41 億 4,979 萬

5,192.4 元，約 3.12％。  

（2）業務外收入共列 63 億 4,398 萬 5,909.69 元，較分配預

算數 29 億 1,221 萬 8,000 元，計增加 34 億 3,176 萬

5 



7,909.69 元，約 117.84％。  

（3）以上收入部分共計 1,433 億 6,618 萬 9,274.09 元，較分

配預算數 1,357 億 8,462 萬 6,172 元，計增加 75 億 8,156

萬 3,102.09 元，約 5.58％。  

2.支出部分：  

（1）業務成本與費用共列 1,190 億 8,023 萬 818.69 元，較分

配預算數 1,201 億 209 萬 7,741 元，計減少 10 億 2,186

萬 6,922.31 元，約 0.85％。  

（2）業務外費用共列 91 億 9,771 萬 3,742.88 元，較分配預

算數 94 億 8,084 萬 3,000 元，計減少 2 億 8,312 萬

9,257.12 元，約 2.99％  

（3）以上支出部分共計 1,282 億 7,794 萬 4,561.57 元，較分

配預算數 1,295 億 8,294 萬 741 元，計減少 13 億 499

萬 6,179.43 元，約 1.01％。  

3.餘絀部分：  

以上收支兩抵後，計有淨賸餘150億8,824萬4,712.52元，

較分配預算數 62億 168萬 5,431元，計增加賸餘 88億 8,655萬

9,281.52元，約143.29％，主要係國軍老舊眷村改建基金補

助眷戶購宅支出，因眷戶身分確認工作費時及申請補助戶數

尚未確定，支出延後發生及預算外將無須支付之以前年度眷

戶搬遷國宅補償款溢列數轉列收入，致賸餘較預算增加54億

7,509萬4,565元；及水資源作業基金土石標售收入較預計增

加，致賸餘較預算增加14億4,717萬970.08元。  

（二）資產負債實況：  

1.資產總額2兆5,865億7,370萬772.02元，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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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流動資產 4,147 億 5,062 萬 8,996.76 元，占資產總額 16.03

％。  

（2）投資、長期應收款、貸墊款及準備金 5,837 億 4,483 萬

4,529.78 元，占資產總額 22.57％。  

（3）固定資產 1 兆 2,534 億 3,161 萬 7,477.22 元，占資產總

額 48.46％。  

（4）遞耗資產 5,881 萬 9,972 元、無形資產 13 億 2,371 萬 5,816

元及遞延借項 10 億 2,929 萬 8,081 元，占資產總額 0.1

％。  

（5）其他資產 3,322 億 3,478 萬 5,899.26 元，占資產總額 12.84

％。  

2.負債總額1兆358億9,799萬1,736.1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流動負債 2,002 億 9,333 萬 3,374.39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

總額 7.74％。  

（2）長期負債 4,445 億 6,945 萬 5,959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總

額 17.19％。  

（3）其他負債 3,910 億 3,520 萬 2,402.71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

總額 15.12％。  

3.淨值總額1兆5,506億7,570萬9,035.92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基金 1 兆 1,098 億 6,442 萬 7,518.15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

總額 42.91％。  

（2）公積 3,126 億 3,774 萬 2,720.9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總額

12.09％。  

（3）累積賸餘 243 億 9,496 萬 879.87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總額

0.94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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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權益調整 1,037 億 7,857 萬 7,917 元，占負債及淨值總

額 4.01％。  

二、債務基金：  

（一）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：  

1.基 金 來源共列 2,826億 7,353萬 5,020元 ， 較 分 配 預 算 數

2,771億 1,819萬 8,000元，計增加 55億 5,533萬 7,020元，

約 2％。  

2 . 基 金 用 途 共列 2,829 億 9,333 萬 228 元 ， 較 分 配 預 算 數

2,771億 1,366萬 3,000元，計增加 58億 7,966萬 7,228元，

約 2.12％。  

3 .以 上 基 金 來 源 與 用 途 相 抵 後 ， 計 有 淨 短 絀 3億 1,979萬

5,208元，較分配預算賸餘數 453萬 5,000元，反餘為絀，

計相差 3億 2,433萬 208元，主要係債務基金預算外退還

逾期未兌領公債本息所致。  

（二）資產負債實況：  

1.資產總額 9億 6,088萬 3,869.34元，均為流動資產。  

2 .負債總額 6億 1,878萬 4,246元，均為流動負債，占負債

及基金餘額總額 64.4％。  

3 .基金餘額 3億 4,209萬 9,623.34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額總

額 35.6％。  

三、特別收入基金：  

（一）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：  

1.基金來源共列 625億 3,879萬 2,412元，較分配預算數 5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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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 8,821萬 9,150元，計增加 79億 5,057萬 3,262元，約 14.56

％。  

2 .基金用途共列 506億 8,003萬 7,657元，較分配預算數 597

億 2,863萬 2,929元，計減少 90億 4,859萬 5,272元，約 15.15

％。  

3 .以上基金來源與用途相抵後，計有淨賸餘 118億 5,875萬

4,755元，較分配預算短絀數 51億 4,041萬 3,779元，反絀

為餘，計相差 169億 9,916萬 8,534元，主要係行政院公

營事業民營化基金預算外收取中華電信公司提撥職工

退休金支付民營化支出之餘款及預估政府應負擔中華

電信公司民營化所需支出，該公司尚未請撥，致賸餘與

預算短絀相差 83億 4,255萬 9,212元；農業特別收入基金

產 業 調 整 或 防 範 措 施 計 畫 及 水 旱 田 利 用 調 整 後 續 計

畫，因尚未完成經費請款與結報作業，致短絀較預算減

少 46億 4,976萬 842元。  

（二）資產負債實況：  

1.資產總額4,231億6,384萬3,629.3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流動資產 2,465 億 5,422 萬 2,711.88 元，占資產總額 58.26

％。  

（2）長期應收款項、貸墊款及準備金 1,504 億 7,434 萬 9,565.34

元，占資產總額 35.56％。  

（3）其他資產 261 億 3,527 萬 1,352.08 元，占資產總額 6.18

％。  

2.負債總額480億1,631萬2,522.48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流動負債 210 億 5,171 萬 6,923 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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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額 4.97％。  

（2）其他負債 269 億 6,459 萬 5,599.48 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

額總額 6.38％。  

3.基金餘額3,751億4,753萬1,106.82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額總額  

88.65％。  

四、資本計畫基金：  

（一）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：  

1.基金來源共列 62億 4,556萬 3,715元，較分配預算數 45億

4,311萬 2,000元 ， 計 增 加 17億 245萬 1,715元 ， 約 37.47

％。  

2 .基金用途共列 12億 479萬 4,737元，較分配預算數 48

億 4,227萬 5,000元，計減少 36億 3,748萬 263元，約

75.12％。  

3 .以上基金來源與用途相抵後，計有淨賸餘 50億 4,076

萬 8,978元，較分配預算短絀數 2億 9,916萬 3,000元，

反絀為餘，計相差 53億 3,993萬 1,978元，主要係國軍

老舊營舍改建基金博愛專案計畫工程進度落後，支

出較預計延後發生及提前出售德和等營區，財產收

入較預計增加所致。  

（二）資產負債實況：  

1.資產總額 358億 6,357萬 181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流動資產 357 億 6,264 萬 7,931 元，占資產總額 99.72

％。  

（2）長期應收款項、貸墊款及準備金 15 萬 9,840 元，占

10 



11 

資產總額未及 0.01％。  

（3）其他資產 1 億 76 萬 2,410 元，占資產總額 0.28％。 

2 .負債總額 61億 5,801萬 7,176元，包括：  

（1）流動負債 7,514 萬 9,745 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額總

額 0.21％。  

（2）其他負債 60 億 8,286 萬 7,431 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

額總額 16.96％。  

3 .基金餘額 297億 555萬 3,005元，占負債及基金餘額總

額 82.83％。  

 


